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
中華民國104年11月27日
府行救字第1040236828號
訴願人：邱00         地址：南投縣00鄉00村00路70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訊地址：新竹郵局第00號信箱
原處分機關：南投縣水里鄉戶政事務所

訴願人因申請離婚登記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（以下同）104年10月5日罰字第10410050000003號裁處書所為處分，提起訴願乙案，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：

主文 

訴願駁回。


事實

緣訴願人104年4月9日於新竹地方法院104年度婚字第25號請求離婚事件民事和解成立，並於同年10月5日在原處分機關申請遷入及離婚登記，因離婚登記已逾法定申報期限，並無正當理由，原處分機關依戶籍法第48條第1項、第79條及戶籍罰鍰處罰金額基準表規定，於同日以罰字第10410050000003號予以裁處新台幣700元之罰鍰。訴願人不服，於同年月09日向本府提起訴願，同年月22日提出補充理由書，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。
理由

1、 按民法第1052-1條規定：「離婚經法院調解或法院和解成立者，婚姻關係消滅。法院應依職權通知該管戶政機關。」、戶籍法第9條第2項規定：「離婚，應為離婚登記。」同法第48條規定：「戶籍登記之申請，應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後30日內為之。但出生登記至遲應於60日內為之。前項戶籍登記之申請逾期者，戶政事務所仍應受理。戶政事務所查有不於法定期間申請者，應以書面催告應為申請之人。」同法第79條規定：「無正當理由，違反第48條第1項規定，未於法定期間，為戶籍登記之申請者，處新台幣300元以上900下罰鍰；經催告而仍不為申請者，處新台幣900元罰鍰。」及內政部函頒戶籍罰鍰處罰金額基準表規定：「逾法定申報期間31日以上180日以下，罰鍰700元。」分別定有明文。
2、 經查，訴願人於104年4月9日經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家事法庭和解成立離婚，未於法定期間104年4月10日至104年5月11日（末日9日為星期六）為離婚登記之申請，至同年10月5日申請離婚登記已逾法定申報期限147日以上，訴願人雖由受委託人侯惠麗提交逾期理由聲明書，惟經原處分機關裁量受處分人無正當理由，且未於法定期間為離婚登記之申請，依據戶籍法第48條第1項、第79條及內政部函頒戶籍罰鍰處罰金額基準表規定裁罰，自屬有據。

3、 訴願人理由略謂：1.本人不知道離婚後，應於30日內變更身分證。2.本人於法院正式離婚生效日，與訴願人真正收受到法院書函有時間差。3.本人找不到法院離婚書函正本。4.本人為了未成年子女邱宇謙遷移戶籍之事（因與前妻監護權共同所有），要一同變更本人身分證，但因前妻多次延宕，造成訴願人無法進行離婚身分證變更5.依據新竹市北區戶政事務所104年10月20日竹市北戶字第1040005883號函文訴願人確實沒有收到新竹市北區戶政事務所的催告云云，資為爭議。
4、 經查訴願人稱不知道離婚登記應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後30日內為之，惟戶籍法公布施行後，人民即有遵守之義務，尚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，行政罰法第8條前段亦定有明文，是訴願人尚不得以不知法令規定為由冀邀免責。訴願人再稱法院離婚生效日與收到法院書函有時差，惟經原處分機關電話洽詢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家事法庭書記官施茜雯，該法院於和解筆錄生效後，即郵寄原告指定送逹地址「新竹郵局第771號信箱」，並於104年4月16日簽收，送逹日期並未逾法定申報期間。又訴願人找不到法院離婚書函正本則純屬個人行為，並不符正當理由，且訴願人為未成年子女申請遷徙登記同時換領身分證，與離婚登記為分別辦理案件，且離婚登記已開放異地辦理，於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皆可辦理，因此並不會因為未成年子女申請遷徙登記而影響離婚登記之事宜，訴願人主張，顯係誤解法令，不足採據。訴願人補充理由書另主張本件和解離婚事件筆錄並未通報司法院，新竹市北區戶政事務所及原處分機關亦無收到法院通報，致訴願人爭執戶政機關違反書面催告程序乙事，揆諸前揭規定，原處分機關未履行催告訴願人申請離婚登記，並未免除逾期申請登記罰則之規定，訴願人亦不能以不知法令為免罰之論據，從而，原處分機關，依戶籍罰鍰處罰金額基準表及違規情節裁處，並無不合，應予維持。訴願人其餘之主張，核與訴願決定之結果無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5、 基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。
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
委員 黃 啟 修

委員 張 國 楨

委員 吳 萬 春

委員 陳 錦 白

委員 賴 政 忠

委員 石 尊 仁

委員 周 敏 正

委員 柯 俊 良

中華民國104年11月27日

縣長    林 明 溱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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